定安县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信、有偿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土地经营权出租事宜，签订本合同。 

一、当事人 
甲方（出租方）：龙湖镇正统村委会村心村第一村民小组
龙湖镇正统村委会村心村第二村民小组
龙湖镇正统村委会正统村第二村民小组
龙湖镇正统村委会下村村村民小组
            龙湖镇正统村委会高根坡村村民小组
联系地址：  定安县龙湖镇正统村委会  
联系电话：  18889518689  
经营主体类型：□自然人 □农村承包经营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公司 □其他：      。

乙方（承租方）：                        
□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农户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经营主体类型：□自然人 □农村承包经营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公司 □其他：                         。 
   
 二、租赁物 
（一）经自愿协商，甲方将其承包的位于海南省定安县 龙湖 
镇（乡/街道）  正统  村（社区）的 144.3 亩土地经营权（具体见下表及附图）出租给乙方。
	序号
	村
（组）
	地块名称
	坐落（四至）
	面积（亩）
	质量等级
	土地类型
	承包合同代码
	备注

	
	
	
	东
	南
	西
	北
	
	
	
	
	

	1
	正统村二组
	军坡

	下村耕地
	水沟
	水沟
	水沟
	34.64
	
	园地耕地
	
	

	2
	村心村一组
	
	
	
	
	
	10.11
	
	
	
	

	3
	村心村二组
	
	
	
	
	
	22.26
	
	
	
	

	4
	下村
	
	
	
	
	
	7.81
	
	
	
	

	5
	高根坡村
	
	
	
	
	
	69.48
	
	
	
	



（二）出租土地上的附属建筑和资产情况现状描述：
                                                 
                                                  
出租土地上的附属建筑和资产的处置方式描述（可另附件）：
                                                  

三、出租土地用途 
出租土地用途为          农业种植                 。 
四、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五、出租土地交付时间 
甲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完成土地交付。 
6、 租金、押金、服务费及支付方式 
（一）流转费用标准 
双方当事人选择第    1    种收费标准。
1.现金。即每亩每年人民币  1000  元（大： 壹仟元  )。 
2.实物或实物折资计价。即每亩每年   公斤（大写：      ） 
□小麦 □玉米 □稻谷 □其他：       或者同等实物按照
市场价 □国家最低收购价，为标准折合成货币。 
3.其他：                                           。 
流转费用变动：根据当地土地流转价格水平，每     年调整一次租金。具体调整方式：                              。 
4.根据《定安县农村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中心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本标的流转交易服务费具体数额为¥：           元整（大写：          整），具体数额以定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书面通知为准另行支付。
（二）租金支付 
双方当事人选择第   3   种方式支付流转费用。 
1.一次性支付。乙方须于     年     月     日前支付租金¥：     元 （大写：               )。 
2.分期支付。乙方须于每年     月     日前支付（□当 □后一）年流转费用¥：         元（大写：           )。  
3.其他：  分两次付清租金，在合同签定之日起7天内支付第一个10年的租金，2030年12月31日前支付第二个10年的租金  。 
（三）付款方式 
双方当事人选择第   2   种付款方式。 
1.本合同标的租金、履约金保证金、流转交易服务费应由乙方于签订本合同 5 日内向定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缴纳，收款信息如下：
（1）现金
（2）银行汇款 
开户行：                                
开户名：                              
银行账号：                              
定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审核确认收到乙方交来本合同标的租金、履约金保证金、流转交易服务费后 X 日内将标的租金支付到甲方账户。
2.根据各村民小组土地面积直接结算拨付至各村民小组账户
（1）现金
（2）银行汇款 
开户行：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定安龙湖支行    
开户名：  定安县龙湖镇正统村委会正统村第二村民小组     
银行账号：  1009984300000148     

开户行：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定安龙湖支行    
开户名：  定安县龙湖镇正统村委会村心村第一村民小组     
银行账号：  1011651200000149    

开户行：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定安龙湖支行    
开户名：  定安县龙湖镇正统村委会村心村第二村民小组     
银行账号：  1008153200000172    

开户行：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定安龙湖支行    
开户名：  定安县龙湖镇正统村委会下村村村民小组     
银行账号：  1008110100000147    

开户行：  海南农村商业银行定安龙湖支行    
开户名：  定安县龙湖镇正统村委会高根坡村村民小组     
银行账号：  1010553400000106      
（四）风险保障金
为了加强风险防范，乙方向甲方支付风险保障金¥：    元（大写：       ）。甲乙双方同意，风险保障金可用于抵扣最后一年的租金，乙方正常履约，合同期满后，甲方应将剩余风险保障金（扣除最后一年租金）不计息返还给乙方；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履约的，甲方有权将风险保障金作为违约金进行扣除。
七、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要求乙方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 
2.监督乙方按合同约定的用途依法合理利用和保护出租土地； 
3.制止乙方损害出租土地和农业资源的行为； 
4.租赁期限届满后收回土地经营权； 
5.其他：                                          。
（二）甲方的义务 
1.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出租土地； 
2.合同生效后    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向发包方备案； 
3.不得干涉和妨碍乙方依法进行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4.乙方正常生产所需的水、电、路等配套设施，甲方应负责协调，但不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
5.其他：                                           。 

八、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要求甲方按照合同约定交付出租土地； 
2.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占有农村土地，自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并取得收益； 
3.经甲方同意，乙方依法投资改良土壤，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并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其投资部分获得合理补偿；
4.乙方有权使用流转土地内的机井等农田水利设施，并负责日常维护，但因此产生的水费、电费等各种费用由乙方负责。合同到期，乙方应将承包土地内的机井等农田水利设施交还甲方，如有损坏，乙方应赔偿甲方由此产生的维修费用和由此造成的损失。
5.租赁期限届满，有权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承租； 
6.其他：                                           。 
（二）乙方的义务 
1.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接收出租土地，并按照约定向甲方支付租金； 
2.在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合同约定允许范围内合理利用出租土地，确保农地农用，符合当地粮食生产等产业规划，不得弃耕抛荒，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 
3.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出租土地，禁止改变出租土地的农业用途，禁止占用出租土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出租土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出租的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4.流转到期时，乙方应及时向甲方交还流转的土地。 
5.其他：                                           。 
九、其他约定 
（一）甲方同意乙方依法 
□投资改良土壤          □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 
□以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           □再流转土地经营权 
□其他：                                          。 
（二）该出租土地的财政补贴等归属：               。 
（三）本合同期限内，出租土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时，有关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的归属：               。 
（四）其他事项：                                  。 
十、合同变更、解除和终止 
（一）合同有效期间，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全部不能履行时，本合同自动终止，甲方将合同终止日至租赁到期日的期限内已收取的租金退还给乙方；致使合同部分不能履行的，其他部分继续履行，租金可以作相应调整。 
（二）如乙方在合同期满后需要继续经营该出租土地，必须在合同期满前      日内书面向甲方提出申请。如乙方不再继续经营的，必须在合同期满       日内书面通知甲方，并在合同期满后      日内将原出租的土地交还给甲方。 
（三）合同到期或者未到期由甲方依法提前收回出租土地时，乙方依法投资建设的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处置方式： 
☑由甲方无偿处置。 
□经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后，由甲方支付价款购买。 
□经双方协商后，由甲方支付价款购买。 
□由乙方恢复原状。 
□其他：                                           。 
十一、违约责任 
（一）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甲方应按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交付土地，逾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年租金的万分之      （大写：      ）作为违约金。逾期超过    日， 
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当赔偿损失。 
（三）甲方出租的土地存在权属纠纷或经济纠纷，致使合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的，甲方应当赔偿损失。 
（四）甲方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干涉和破坏乙方的生产经营，致使乙方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当赔偿损失。 
（五）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租金，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年租金的万分之      （大写：      ）作为违约金。逾期超过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当赔偿损失。 
（六）乙方擅自改变出租土地的农业用途、弃耕抛荒连续两年以上、给出租土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该土地经营权，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七）合同期限届满的，乙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将原出租土地交还给甲方，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年租金的万分之      （大写：      ）作为违约金。 
十二、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三、附则 
（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经甲方、乙方协商一致后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补充条款（可另附件）：                            。
（2）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    份，由甲方、乙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             ，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农户代表人）签字：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农户代表人）签字：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